[bookmark: _GoBack]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征求意见稿）
免处罚清单

单位：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以下情形需同时具备)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

	1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处罚


	440211006000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

	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2个月；
3.涉案金额不足1万元；
4.在责令限期改正前，主动向劳动者退还财物；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主动赔付损失。
5.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6.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八条
	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填写《劳动保障监察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告知承诺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
查。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当事人初次违法；
2.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3.经责令限期改正，在限期内向劳动者退还财物；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及时赔付损失。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5.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2

	对用人单位机构为招用人员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处罚

	440211013000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七条

	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2个月；
3.涉案金额不足1万元；
4.在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前，主动向劳动者退还财物；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主动赔付损失。
5.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6.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八条
	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填写《劳动保障监察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告知承诺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
查。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当事人初次违法；
2.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3.经责令限期改正，在限期内向劳动者退还财物；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及时赔付损失。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5.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3
	





对个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处罚
	440211039000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

	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2个月；
2.骗取社会保险待遇金额不足1万元；
3.在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前，主动退还全部骗取社会保险金；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社会保险稽核；
5.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八条
	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填写《劳动保障监察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告知承诺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
查。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当事人初次违法；
2.在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前，当事人主动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达成分期支付协议，未逾期支付；
3.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社会保险稽核；
4.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4
	对职业中介机构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的处罚
	440211051000
	《就业服务
与就业管理
规定》第七十
四条、第五十
八条

	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2个月；
3.涉案金额不足1万元；
4.在责令限期改正前，主动改正违法行为；
5.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6.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八条
	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填写《劳动保障监察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告知承诺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
查。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当事人初次违法；
2.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3.经责令限期改正，在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及时赔付损失。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5.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5
	对劳务派遣单位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处罚
	440211087000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款、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条

	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2个月；
3.涉案金额不足1万元；
4.在责令限期改正前，主动向劳动者退还费用。
5.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6.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八条
	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填写《劳动保障监察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告知承诺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
查。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当事人初次违法；
2.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3.经责令限期改正，在限期内向劳动者退还费用。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5.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6
	对用工单位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处罚
	440211093000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

	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1.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2个月；
3.涉案金额不足1万元；
4.在责令限期改正前，主动向劳动者退还费用。
5.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6.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八条
	履行告知承诺程序，填写《劳动保障监察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告知承诺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
查。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当事人初次违法；
2.涉及劳动者人数不足5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3.经责令限期改正，在限期内向劳动者退还费用。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5.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从轻处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

	1
	对职业中介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处罚

	440211050000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

	参考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因素：
1.涉及人数不足10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涉案金额不足2万元；
3.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的；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5.未同时发现两项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违法行为；
6.被查处之日前十二个月内无违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被处罚记录；
7.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8.未造成社会影响或社会影响较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十条
	责令改正，并以4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开展用工指导，约谈企业负责人；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责令改正、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查。
	

	2
	对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处罚

	440211006000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
	参考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因素：
1.涉及人数不足10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涉案金额不足2万元；
3.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的；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5.未同时发现两项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违法行为；
6.被查处之日前十二个月内无违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被处罚记录；
7.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8.未造成社会影响或社会影响较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十条
	责令限期退还，并以每人500元至10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开展用工指导，约谈企业负责人；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责令改正、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查。
	

	3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其他物品的

	440211008000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三款

	参考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因素：
1.涉及人数不足10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的；
3.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4.未同时发现两项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违法行为；
5.被查处之日前十二个月内无违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被处罚记录；
6.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7.未造成社会影响或社会影响较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十条
	责令限期退还，并以每人500元至100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开展用工指导，约谈企业负责人；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责令改正、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查。
	

	4
	对用人单位机构为招用人员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处罚
	440211013000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七、七十四条、第五十八条

	参考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因素：
1.涉及人数不足10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涉案金额不足2万元；
3.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的；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5.未同时发现两项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违法行为；
6.被查处之日前十二个月内无违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被处罚记录；
7.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8.未造成社会影响或社会影响较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十条
	责令改正，并可处以400元以下的罚款
	开展用工指导，约谈企业负责人；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责令改正、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查。
	

	5
	对个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处罚
	440211039000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
	参考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因素：
1.涉案金额不足2万元；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的；
3.经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责令整改，当事人退还骗取社会保险金，或当事人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达成分期支付协议，未逾期支付；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社会保险稽核；
5.被查处之日前十二个月内无同一性质违法行为被处罚记录；
6.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7.未造成社会影响或社会影响较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十条
	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开展用工指导，约谈企业负责人；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责令改正、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查。
	

	6
	对劳务派遣单位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处罚
	440211087000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款、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条

	参考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因素：
1.涉及人数不足10人且无未成年工和孕期女职工；
2.涉案金额不足2万元；
3.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的；
4.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5.未同时发现两项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违法行为；
6.被查处之日前十二个月内无违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被处罚记录；
7.未引发群体性事件；
8.未造成社会影响或社会影响较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修订版）》第十条
	以每人5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开展用工指导，约谈企业负责人；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采取责令改正、教育、告诫、引导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复查整改情况。同时加强日常检查。
	



